

附件1
2021年全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地基基础工程检测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一、编制目的
为保证全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低应变法检测能力验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制定本作业指导书。
二、适用范围
桩身完整性类别及可能存在的缺陷位置、缺陷性质等。
三、引用标准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
四、样品说明
本次能力验证所用样品为18根低应变法检测模型桩（其中有9根人工挖孔桩和9根预制管桩），部分模型桩设置各种性质缺陷。
人工挖孔桩参数如下：
持力层为强风化泥岩，桩径1000mm，桩长6～9m，设计强度C30。
预制管桩参数如下：
管桩为人工挖孔后埋设，桩径600mm，桩长均为9m，无接桩，设计强度C80。
五、验证要求
（一）本次能力验证分为信号采集和数据分析两部分，按《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有关要求执行；
（二）每家检测机构的检测人员须采用低应变法检测6根模型桩，规定时间为70分钟，其中信号采集30分钟，数据分析40分钟；
（三）检测人员现场随机抽取测试桩号，在引导员的指引下到达检测区在对应桩位上进行检测，引导员记录检测起始时间；
（四）信号采集结束后，检测人员跟随引导员进入计算区进行数据分析，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引导员提交《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引导员记录报告单提交时间；
（五）报告单提交后，检测人员需向现场工作人员拷贝报告单电子版，便于汇总统计；
（六）检测机构需自行准备仪器设备、电脑、打印机、空白U盘、文具、排插等物品。
六、其他要求
（一）参加能力验证的人员进入检测区前需经现场工作人员核验身份，能力验证过程中发现有无故换人情况的，判定其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
（二）检测机构应独立完成本次能力验证工作，检测人员手机应调至静音或关机状态，严禁在检测区和计算区拨打电话、收发信息，严禁与其他检测机构交流讨论，一经发现判定其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
（三）检测机构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结果报告单，超时未提交的判定其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
（四）检测机构应在能力验证前调试好仪器设备，现场检测时严禁仪器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或其他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帮忙调试，因仪器设备问题导致无法正常检测或超出规定时间的，由检测机构自行负责；
（五）检测机构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严格遵守现场组织纪律及相关防疫规定，有序、顺利完成本次能力验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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